
 

 

撒母耳記下綜覽(楊震宇) 
 

【《撒母耳記下》綜覽】──大衛作王得勝、失敗、和恢復的事蹟 

【宗旨】本課幫助我們熟悉並掌握《撒母耳記下》的內容──大衛作王四十年的記錄和神如何眷顧、

憐憫、訓練、擊打、管教他，使他成為一個真正的君王，真正的領袖，並且是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本書的主要事實：大衛作王的得勝、失敗、苦難和恢復；以及主要人物：大衛，還包括其他的人物如

約押、拔示巴、拿單、押沙龍、米非波設等等。 

（一）本書幫助我們認識神在人身上作工的心意和法則。回顧大衛的一生，神藉著各種的環境，使他

經歷和認識神。在他看守羊群之時，預備他牧養以色列的民；在他十四年的逃亡生活中，訓練

他信靠和順服神；在他上戰場之時，使他經歷神的同在和能力，因而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在

他受膏作王之時，經歷神的高舉和應許；在他犯罪悔改之後，經歷神的赦免；在他驕傲的失敗

之後，讓他認識神有憐憫，而願意落在神管教的手中；在他臨終之時，重新侍立在神面前，頌

詩讚美神在他身上的作為。我們是否將自己的一生交托給神，並且讓祂在我們身上不停地作工，

直至生命成熟，而成為眾人的祝福呢？ 

（二）本書幫助我們認識不論大衛個人的成敗如何，他仍是「合神心意的人」，因為他一心一意地忠

於神與神的旨意。我們如何在這末後的世代裡，也能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器皿呢？ 

【背景】在希伯來文聖經，《撒母耳記上、下》並為一卷，此二書皆記君王政治的興起與衰微，大衛歷

史始於《撒母耳記上》，終於《列王記上》可以分為四段，記載他的：(1)預備和訓練(撒上十六～三十一

章)；(2)登位和爭戰(撒下一～十章)；(3)失敗和被棄(十一～十八章)；(4)恢復和餘事(十九～王上二 11)。

大衛約 15 歲時被撒母耳膏為王 (撒上十六 11～13) ；30 歲時在希伯侖加冕為王 (撒下二 4)；38 歲時成

為以色列全家的王(撒下五 3)；在位 40 年，去逝時大約 70 或 71 歲(代上二十九 26～28) 。 

本書雖稱為撒母耳記，卻非撒母耳所寫，乃撒母耳死後之先知拿單和迦得寫的(代上二十九 29)，他們與

大衛是同時代的人物。本書包括的時間約有三十八年，自主前一零五六年起，至主前一零一八年止；

寫作地點是在耶路撒冷。  

【本書的重要性】 

（一）在舊約歷史中，本書是一本感人的傳記，其地位相當重要。大衛一生得勝、失敗、苦難和復興

的經歷，都是重要而且寶貴的教訓，我們可從中得到許多教訓、安慰和幫助。縱觀大衛的生平，

其中最感動我們的，就是他轉敗為勝的經過。因此，任何人若想要明白神在人身上作工的心意

和法則，並了解大衛是如何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人」，就必須讀本書。 

（二）本書使我們認識: 

(1) 神的公義必須追討罪(民三十二 23)，因為神的寶座是立在公義的根基上。掃羅的陣亡和亞瑪

力少年的被殺(撒下一 10，16)；押尼珥的被殺(撒下三 7，27)；大衛犯罪以後，家庭里的凶殺、



兒子叛變、臣仆作亂(撒下十二 10～15)；國內三年的飢荒(撒下二十一)，民間三天的瘟疫(撒

下二十四)。這些都是說明公義的神不能容忍罪，必須追討。 

(2) 神有恩典和慈愛(詩三十 5)，只要人真心悔改之後，仍能得到洁淨和赦免；當然應得的刑罰是

不能免去的(撒下十二 13)。 

因此，本書使我們明白神公義的審判中仍有憐憫和恩典。 

（三）大衛(意親愛的)是基督的預表，如牧者(撒下五 2；撒上十七 34～35；約十 11～15)，受膏的君王(撒

下二 4；五 3；路一 33；徒四 26～27)，得勝的主(撒下五 7，10，而林前十五 57，約十六 33)，再

者大衛的國度，亦為基督國度之預表(撒下七 13，16；路一 32，33；西一 13)。因此，本書使我

們明白有一位比大衛更大，就是我們的主耶穌，而祂是大衛的後裔也是大衛的主(太二十二 45)。 

【如何研讀撒母耳記下？】 

（一） 請把本書先讀一遍至兩遍，用心地領會明瞭本書中發生重要的事件，並深入默想其中所啟示

的屬靈意義。 

（二） 詳細查考本書中的主要人物的生平，包括大衛、約押、拔示巴、拿單、押沙龍、米非波設等

等。他們對神和對人的態度，他們蒙恩的經過，他們的結局，他們得勝或失敗的關鍵，都是值

得我們細讀。 

（三） 本書提及大衛作為一個戰士和君王的功績；而結束時，讓我們看見他也是以色列的美妙詩人。

《詩篇》幾乎一半都是大衛所寫，而且內容都是根據他一生的經歷。所以初讀聖經者如果要好

好讀《詩篇》，就得好好讀大衛的傳記。《詩篇》中有的是明寫大衛在什麼情況下所寫的，有的

並沒有說明，需要仔細去比較和結合大衛的傳記才能看出。 

（四） 本書與《撒母耳記上》，《列王紀上、下》，《歷代志上、下》，都是長篇的歷史記實。若前後连

贯地讀，必能更多了解以色列民族的興亡史。 

（五） 同時，為了加深對本書內容有總體的瞭解，學習熟練地掌握下列五個問題及其答案。 

(1) 《撒母耳記下》是怎樣分段的？本書的中心思想是什麼？主要事實和人物是什麼？ 

(2) 試述書中大衛如何被神使用，而成就了神的計畫，因而在神眼中，被看作是一個「合神心意

的人」。 

(3) 我們從大衛身上可以找出那些討神喜悅的品格──信實、忍耐、英勇、慷慨、獻身、誠實，

謙讓、慈愛、可靠、誠心悔罪、寬宏大量。從大衛跌倒犯罪、以及悔改蒙赦免，我們從他身

上可以學到什麼寶貴的功課？ 

(4) 試述書中記載大衛有哪些重要的事蹟，包括兩次被膏為王，迎接約櫃回來，為神的國南征北

討，預備建殿的材料，與拔示巴通姦並殺害烏利亞，因押沙龍叛變而逃亡，處理饑荒問題，

因數點百姓而惹神怒等等。我們從這些事件和結果可以學到什麼功課？ 

(5) 試述本書中神如何以公義與慈愛對待大衛。大衛對神每次的擊打、管教、拆毀有何反應？他

又作出如何的選擇？ 

【本書鑰節】 

【撒下五 12】「大衛就知道耶和華堅立他作以色列王，又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國興旺。」大衛有七



年半的時間在希伯侖作猶大家的王(二 4)。此時，以色列眾支派也膏大衛作以色列的王，於是他成為全

國的王。大衛在作王的事情上，知道自己作以色列的王完全是由神所賜；國家興旺是神為以色列人的

作為。 

【撒下七 18】「於是大衛王進去，坐在耶和華面前，說：『主耶和華啊，我是誰，我的家算什麼，你竟

使我到這地步呢？』」大衛不僅是戰士，還是君王，更是一位活「在耶和華面前」的人。沒有大衛活「在

耶和華面前」的生活，肯定沒有合神心意的大衛。在這裡，大衛「坐在耶和華面前」，因神應許大衛要

建立他的家室，而謙卑地讚美感恩。 

【撒下十二 9～12】「你為什麼藐視耶和華的命令，行他眼中看為惡的事呢？你借亞捫人的刀殺害赫人

烏利亞，又娶了他的妻為妻。你既藐視我，娶了赫人烏利亞的妻為妻，所以刀劍必永不離開你的家。 

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從你家中興起禍患攻擊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嬪賜給別人，他在日光之下就

與她們同寢。你在暗中行這事，我卻要在以色列眾人面前、日光之下報應你。』」神絕不因大衛是合乎

祂心意的人而不追討他的罪。先知拿單用三種「必定」臨到的刑罰向大衛指明他必要嘗到他自己的罪

的苦果，神的報應是肯定的而且是嚴厲的。人判決大衛，最多是死刑；神判決大衛，卻比死刑更難受。

他奪了別人的妻子，她的妃嬪和兒女受污辱；他背叛神，他的兒子背叛他；他出賣他的忠仆，他的臣

仆也出賣他；他謀害人命，他的四個兒子喪命──与拔示巴奸淫而生的兒子、暗嫩、押沙龍、亞多尼

雅。這些都很符合他自己的公義的裁判(十二 6) 。不只他的良心一直在尖銳地控告，使他‘終日唉哼骨

頭枯干精液耗盡’(詩三十二 3～4)。當他哭押沙龍時，他說，「我兒押沙龍阿，我兒，我兒押沙龍阿！

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龍阿，我兒，我兒！」(撒下十八 33) 因為他很清楚，押沙龍的叛逆和死，都是

他的罪的結果。可是，神對于罪必須審判，對于悔改的罪人仍有恩典，赦免並除掉他的罪(十二 13，詩

五十一，三十二)。 

【撒下二十三 2】「耶和華的靈藉著我說，他的話在我口中。」在本書結束時，我們看見大衛是以色列

的美妙詩人。他不僅是被聖靈所膏的王，而且聖靈將神的話擺在他的口裏，也就是神的話從他口裏說

出來。二十三章記載大衛臨終的優美之詩，講述了他過去的蒙恩、現在所處的地位及將來的盼望；也

是預言了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要以完全的公義與和平統治全地。 

【本書鑰字】「在耶和華面前」(撒下七 18)──此鑰句在本書中總共出現了 11 次，說出大衛與神保持密

切的關係。本書特別記載大衛「在耶和華面前」豐富而深入的屬靈經歷：(1)他求問耶和華是否可以上

希伯侖去(二 1)；(2)在作王之前，他「在耶和華面前」與眾支派立約(五 3)，各盡作王與作民的本分；(3)

在約櫃進的時候，他「在耶和華面前」跳舞(六 16，2)；(4)為著神對他家和百姓的賜福與眷顧，他「在

耶和華面前」獻上感恩讚美(七 18)，並求神照著祂的應許成就；(5)他在犯罪之後，「在耶和華面前」向

神悔改(十二 16)，而求神赦免；(6)他「在耶和華面前」獻上感恩，感謝神救他脫離了一切仇敵的手掌、

脫離掃羅之手(二十二 1)，並讚美彌賽亞的到來(二十三 1)；(7)大衛「在耶和華面前」築壇獻祭，而見證

了神與人的和好。所以，我們也當學效他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四 16）。 

本書鑰語之一「問耶和華」(二 1，五 19，23，二十一 1)共出現了 4 次，說出大衛在重要關頭的時候，

先求「問耶和華」，尋求祂的旨意和帶領，而為我們立下了好的榜樣。 

【本書簡介】本書為撒母耳記上之延續，係記載大衛生平中最重要之一段。撒母耳記上是說到大衛的



早年、被召、遭難、逃亡等等。本書是以大衛在猶大登基開始，記載他登基在位四十年間(五 4～5)之成

功與失敗，着重于他轉敗為勝的事蹟，並以他臨終前的一段日子作為本書的結束。 

【本書大綱】本書共二十四章，依其大衛作王的時期，可分為三大段如下： 

（一） 大衛作王得勝的時代(一～十章)——統一全國，征服列國，擴展版圖； 

（二） 大衛作王失敗的時代(十一～二十章)——安逸失足，受神責罰； 

（三） 大衛作王恢復的時代(二十一～二十四章)——謝恩作詩，接受神的管教。 

【本書內容摘要】全書可分為三大段如下：  

(一)大衛興盛及作王(撒下一～十章)——大衛聞掃羅與約拿單戰死，反作哀歌悼念。此時大衛並不因自

己是受膏者而立即奪取王位，反求問神。神指示他上希伯崙，在此被膏為猶大王，結束流亡生活。

於是大衛家與掃羅兒子伊施波設各統以色列一方，兩方不斷有爭戰，大衛日見強盛因神與他同在。

後伊施波設被自己軍長暗殺，以色列眾支派前來膏大衛為全國的君，這是他依靠神，不憑己力而得

的。  

他作王後，關心神的居所，故把約櫃運進大衛城，並起意為耶和華建殿。神雖沒有答應，卻應許他

的家及寶座永不缺乏，國權永遠堅立，這是神對大衛之約。此後大衛在戰事上也無往不利，先後征

服死敵非利士人，摩押人，亞蘭人和亞們人;對內大衛向民秉公行義，善待約拿單兒子米非波設。  

(二)大衛失敗犯罪(撒下十一～二十章)——十一章記載大衛不但淫人之妻，更借刀殺人親夫——一個對

自己忠心的臣僕，犯下大罪，成為一生最大瑕疵。所幸他順服神藉先知拿單的責備，徹底認罪，不

過卻要承受罪惡所帶來痛苦悲慘的果子。首先是不能有效處理長子暗嫩之亂倫罪，引至押沙龍殺其

兄，繼而叛變，使自己再次流亡逃命，父子骨肉為仇，押沙龍最後在沙場被殺，經此非但家庭方面

受極重打擊，國家方面也險生叛變(十九、二十章)  

(三)大衛晚年餘事(撒下二十一～二十四章)——這四章記下大衛晚年有意義之事。先是處理饑荒問題，

後勝非利士人，再寫下大衛感恩之歌，又記大衛勇士之名。最後大衛因核民數犯罪，被神審判，大

衛一再謙卑認罪，蒙神赦免，並因此得著本為禾場，後為神殿址的地方。  

【本書特點】 

（一） 本書前半記載了大衛的功績，對外，所向披靡，擴展版圖，徵服列國，對內，政治賢明，秉

公行義(八 14～15)，但後半部卻詳述出大衛嚴重的罪行和惡果：亂倫，殺親，叛亂，內戰，喪子，

通姦，流亡，瘟疫等等。按時間清楚地記載大衛失敗的事迹，正是成為後世人的警戒。他的失

敗是在他個人及王朝達到高峰之後，因著放松(十一章)因著驕傲(二十四章)所犯下的大罪。這給

我們看見大衛的肉體和世人的肉體是一樣的敗壞和污穢，人稍微蒙了神的祝福，就容易自滿，

自大。所以說高處是危機，一不靠神恩典活著，就墮落到深坑裡去。在本書之前半部，我們為

大衛奏凱歌，但到後半部，我們不禁要為他唱哀歌。 

（二） 本書記載神的公義必須追討罪(民三二 23)。掃羅的陣亡和亞瑪力少年的被殺(撒下一 10，16)；

押尼珥的被殺(三 7，27)；大衛犯罪以後，家庭里的凶殺、兒子叛變、臣仆作亂(十二 10～15)；

國內三年的飢荒(二十一章)，民間三天的瘟疫(二十四章)這些都是說明公義的神不能容忍罪，必

須追討。可是感謝神，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在祂公義之外，還有恩典和慈愛(詩三十 5)；只要我



們真心悔改之後，仍能得到洁淨和赦免；當然應得的刑罰是不能免去的(撒下十二 13)。 

（三） 六章 2～7 節是烏撒伸手扶約櫃的事，教訓我們，事奉神的事不是講動机如何好，步驟如何重

要，果效如何有利等等，乃是要照神的旨意和定規。用新車及牛來運約柜，這不是神所定規的

方法。神定規約櫃由利未人來抬的規定。雖然屬猶大支派的烏撒是何等熱心，為著救急而伸手

扶住約櫃不讓它傾倒；可是神寧可它跌得粉碎，也不能失去它分別為聖的見證。所以讓我們注

意在事奉上有否烏撒的手。 

（四） 七章 8～16 節是著名的「大衛的約」里面包括彌賽亞的預言。8～12 節的話都是應驗在大衛身

上，12～16 節局部應驗在所羅門和羅波安等身上。然而在大衛的家室中，只有基督的國和寶座

是存到永遠的。天使加百列也證實「大衛的約」是應驗在基督身上，他說，「主神要把祂祖大

衛的位給祂；祂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祂的國也沒有窮盡。」(路一 32～33) 果然在大衛

的家中，只有一位在耶路撒冷以荊棘為冠冕，以蘆葦作王杖，以紫袍作王袍的，就是我們的主

耶穌，從那一天起，祂的國和寶座是存到永遠的。 

（五） 十一章是大衛一生中可怕的墮落史，他犯奸淫，謀害烏利亞。惟其聖經是聖靈所默示的，所

以才把這樣黑暗的罪暴露出來；否則，一個普通的歷史家那敢寫出他當時代得胜又英明的君王

的污點呢？定規把它掩蓋起來。讓我們注意他的失敗是在靈性大复興(七章)和爭戰大得胜(八，

十章)之後。一個大能的勇士，合乎神心意的屬靈人，如果他离開了神的保守，立刻陷在罪中。

任何信徒自恃聰敏的頭腦、堅強的意志、靈活的手腕、雄厚的財富，而不倚靠神的保守，他就

是世界上最愚昧的人。 

（六） 有人以為掃羅罪小，大衛罪大，神不赦免掃羅卻赦免大衛，似乎不公平。問題是在掃羅犯罪

後沒有真正悔改，總拿理由來應付責問，直到理屈詞窮後才說有罪。可是大衛不然，每次他發

覺罪時，從沒有用理由遮掩(十二 13；二十四 10，17)，他徹底承認，也切實痛恨罪(詩三十二，

五十一)；憂傷痛悔的心，神必不輕看(詩五十一 17)。 

（七） 二十四章中大衛數點百姓，因而獲罪于神的故事，對于初讀聖經者是一個難解的疑問。是神

還是撒但激動大衛(代上二十一 1)？數點百姓何以是罪？大衛數點百姓是罪： 

(1) 因為他沒有得到神的命令或許可。摩西曾兩度數點百姓，非但不算為罪，而且是事奉，(民一

2，二十六 2，)因為是神吩咐他這么作的。 

(2) 可能是因為他驕傲，夸耀他的百姓興旺、眾多。 

(3) 也可能是因為他有顧慮，以為多次爭戰中百姓傷亡頗眾，影響實力，卻忘了神的恩約(申一

11，創十三 16，民二十三 10)和幫助。 

(4) 也可能是因為他數點「以色列人和猶大人」(撒下二十四 1～2)時，把二十歲以內的人也包括

在內，違反了神對于數點百姓的指示(代上二十七 23～24) 。 

(5) 也可能是因為他數點人數時，沒有把每人半舍客勒的贖价奉上，所以「數的時候，在他們中

間有災殃」(出三十 11～16)。 

總之，他數點百姓是一件愚昧且得罪神的事。 

（八） 本書的預表： 



(1) 大衛預表基督：先作牧者，後作君王。基督第一次來作牧人，第二次來作君王。  

(2) 大衛是得勝的王，正像基督是得勝的王(西二 15；啟六 12，十九 14～16)。  

(3) 神與大衛立約(七 8～17)，其中包含有關彌賽亞的預言，都應驗在基督身上(路一 31～33)。 

【默想】 

 「大衛王是這卷書的大人物。當他行在主的光中，就是彌賽亞王豐富的預表。本書上半部記錄大

衛的勝利，還有他的信心生活和所遇到的衝突；下半部記載他因榮華富貴而被引誘離開正路，打

開了自把自為的大門，結果招致失敗。」──威廉斯 

 「我們要以大衛一生事蹟來衡量，不能以點蓋全。」──巴斯德 

 「在基督到來以前，歷史上任何時期神救贖計畫的顯明都沒有像在大衛的時代如此迅速進展。普

世的彌賽亞國度的理念首次在大衛建立的王國裡具體化；撇開他犯的罪不談，大衛自己就是那位

將要到來的彌賽亞的光輝預表。大衛的言談，在歷史和詩篇裡，我們都可以看到：神在基督裡對

祂位格和計畫的啟示，有很大的發展。」──史考基 

【禱告】親愛的天父！為著《撒母耳記下》我們感謝祢！從大衛的身上，我們看見祢在他身上的工作。

我們願意把自己的一生交在祢的手中，讓祢自由地在我們身上作成祢所要作的。賜給我們柔軟的靈，

以及服事祢的心，使我們成為一個合祢心意的器皿。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詩歌】盡忠為主(《天人樂歌》15 首第 4 節) 

願主潔我、煉我、用我，餘下光陰勝於先； 

盡心竭力討主喜悅，直到站在我主前。 

視聽――盡忠為主～churchinmarlbor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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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下中的主要地方 

1. 希伯崙──掃羅死後，大衛從非利士的洗革拉來到希伯崙，猶大支派在那裡膏他為王。但是以色列

的其他支派支持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在瑪哈念立他為王，結果雙方起了爭戰，直到伊施波設被殺，

以色列的各支派才一致效忠大衛，擁立他為王(1:1～5:5)。 

2. 耶路撒冷──大衛作王以後，第一場戰爭就是攻打耶路撒冷的堅固城。他和他的軍隊對敵人作出其

不意的突襲，佔領以後便以它作為京城。他將神的約櫃搬運到這裡(5:6～7:29) 。 

3. 迦特──非利士人一直與以色列人為仇，不過在大衛逃避掃羅的時候，他們也給了他庇護 (撒上 27

章) 。掃羅死後，大衛作王，非利士人又想打敗他，結果反被大衛和他的軍隊在耶路撒冷附近打敗(5:17

～25)，直到大衛奪取了京城的權柄(原文是“母城的嚼環”MethegAmmah，可能在迦特附近)以後(8:1)

才將非利士人完全制伏。 

4. 摩押──在士師時代，摩押人佔領了以色列人的許多城邑，並向他們徵收重稅 (士 3:12～30) 。大衛

打敗了摩押，叫他們向他進貢(8:2)。 

5. 以東以東人與以色列人雖出於同一位祖先以撒 (創 25:19～23) ，他們卻世代為仇。大衛打敗他們後，

也強迫他們進貢(8:14)。 

6. 拉巴──大衛派遣使者想與亞捫人修好，但受到亞捫王的凌辱，遂被激怒而發生戰爭。亞捫人得亞

蘭軍隊的幫助，但是大衛首先在希蘭打敗他們的聯軍，然後攻取亞捫人的京城拉巴(9:1～12:31)。 

7. 瑪哈念──大衛雖然在戰場上得勝，在家庭之中卻爭端難息。他的兒子押沙龍煽動群眾背叛他，在

希伯崙自立為王，大衛和他的臣僕逃到瑪哈念。押沙龍聽不利的獻議，率領軍隊與大衛作戰(13:1～

17:29)。 

8. 以法蓮樹林──押沙龍與大衛的軍隊在以法蓮樹林裡作戰，押沙龍因頭髮被樹枝繞住而懸掛在樹

上，後被大衛的元帥約押所殺。他死後叛亂平息，百姓歡迎大衛回耶路撒冷(18:1～19:43)。 

9. 亞伯伯瑪迦 (伯瑪迦的亞比拉) ──示巴也煽動百姓悖逆大衛。他逃到亞伯伯瑪迦(伯瑪迦的亞比

拉)，約押率領少數軍隊圍攻這城，城裡的百姓自行把示巴殺死(20:1～26)。大衛的勝利為他兒子所羅門

立下太平王朝的基礎。 

 

 


